
商务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印发关于用好内外贸专

项资金支持稳外贸稳外资促消费工作的通知

商办财函[2020]98 号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商务发展相关工作，充分发挥中央财政资金

效益，把各地商务发展的巨大潜力和强大动能充分释放出来，更

好支持应对疫情、做好稳外贸稳外资促消费工作，现就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一、用好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全力支持稳住外贸外资基本

盘

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外经贸领域予以倾斜，帮助企业应对疫

情影响，促进外经贸高质量发展。一是全力稳住外贸基本盘。对

有订单有市场的企业确因疫情增加的相关费用给予适当支持。在

深耕细作传统市场的基础上，加快培育新的增长点，支持企业开

拓多元化市场。鼓励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在符合相关规定前提下，

引导加大信贷保险支持，以政银保合作等方式加大贸易融资支

持。加大对中小外贸企业的扶持力度，在同等条件下，适度向中

小外贸企业，特别是向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中小外贸企业倾斜。二

是全力稳住外资基本盘。充分发挥对外开放平台引资作用，支持

国家级经开区、自贸试验区、边境经济合作区和跨境经济合作区

建设，打造国际合作新载体，推进边合区、跨合区“小组团”滚



动开发。健全外商投资促进公共服务体系，建立重点企业联系制

度，创新企业服务方式。三是稳住产业链供应链。引导企业有序

开展对外投资合作。支持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承接加工贸易，优化

国内产业布局。

二、用好服务业发展资金，加大支持促进国内消费

一是用好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资金，重点支持农产品进

城，兼顾工业品下乡，对承担疫情防控相关重要物资保供任务，

且工作突出的电商、物流、商贸流通等企业，在同等条件下予以

适当倾斜。二是用好流通领域供应链体系建设资金，强化生活必

需消费品供应链保障功能，对结余两年以上的专项资金统筹使

用，可用于支持疫情防控相关生活必需消费品的保供支出，在同

等条件下向相关项目适度倾斜。三是用好农产品供应链体系建设

资金，安排一定比例资金用于支持农产品保供工作，包括农产品

流通企业承担保供任务时发生的运费、租金、保供储备、冷链、

防疫以及供应链中断恢复过程中发生的相关费用补贴。具体按照

《商务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关于疫情防控期间进一步做好农

商互联工作的紧急通知》（商办建函[2020]53 号）相关要求执

行。

三、严格规范资金管理，不断提升资金使用绩效

各地财政、商务主管部门要进一步加强沟通配合，积极推进

内外贸专项资金预算执行。一要抓紧安排已经下达的 2020 年专

项资金，认真对照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和相关工作通知，结合本地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具体情况，制定修订资金使用细则，用

好地方配套资金，带动社会资本，加大力度支持稳外贸稳外资促

消费工作。二要统筹盘活结余资金，根据《财政部关于推进地方

盘活财政存量资金有关事项的通知》（财预〔2015〕15 号）要

求，在原定支持事项规定的使用范围内，结合稳外贸稳外资促消

费工作需要，因地制宜确定具体支持方向，建立完善项目储备库，

做好资金与项目的衔接，加快结余资金执行进度。三要加强监督

管理，有效防范风险，资金安排应避免与其它政策平台、资金渠

道等交叉重复。

各地财政、商务主管部门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提高站位，

统筹协作，强化担当，完善组织领导，创新工作方法，用足用好

中央财政内外贸专项资金政策，全力支持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

促进国内消费，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作出积极贡

献。

商务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

2020 年 3 月 6 日


	商务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印发关于用好内外贸专项资金支持稳外贸稳外资促消费工作的通知

